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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真宗以前的荫补制度

第一节　　太祖、太宗朝的恩荫制度

宋代官员荫补制度屡经变迁，其变化过程极为复杂，而且，

宋代有关荫补的法律条文极为繁琐。因此，有必要对官员荫补制

度进行比较彻底的检讨，并将这一多姿多彩的制度加以复原。在

此之前的研究成果中，似很少有对荫补制度本身进行深入探究

的，问题是，若不将制度本身弄清楚，恐怕很难对宋代恩荫制度

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就宋代恩荫制度而言，最难解决的问题莫过于宋初以来的制

度了。因为这一时期的史书记载较少，所留下来供研究者参考的

文献资料微乎其微。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颁布宋代较为系统的

荫补法之前，即太祖、太宗两朝的荫补制度的研究几乎是空白，

就连宋人本身也搞不清楚，多半笼而统之地说祖宗时期荫补人数

少、荫补控制得极严，等等。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当首推章如愚，

在其《山堂群书考索》一书中，不厌其烦地谈及宋代恩荫问题，

“任子之法，宋初其严乎？减斋郎、进马之额，立荫补考试之科，

也。赵韩王以佐命之其入仕之路 功，出入将相二十余年，而

其子之为六宅使，出于天子之特授，其弟之为河南推官，犹十年

不赴调，大臣之于子弟如此，则当时之群工百执事又安敢有所希

觊哉？”进而章如愚举出数个典型实例，得出了如下结论，“则是

祖宗朝管军、方镇未有奏荫法也”，“则是祖宗朝天子之女未有奏

荫法也”，“则是祖宗朝贵戚、妃后之家奏荫之不滥也” 在他。

《山堂群 《官制门》。书考索续集》卷



第 2 页

看来，宋朝开国以后，天子圣明无比，后妃外戚、各级官员等特

权阶层个个严于律己，不以荫补方式让其亲属为官，且宋初绝无

相应的荫补法存在，赵宋祖宗之圣明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章如

愚的论述有一点倒是极富见地的，即清楚地意识到了宋代恩荫之

滥这一严重的社会现象。日本学者梅原郁教授在研究宋代荫补制

度时开宗明义地指出：“赵翼以其出色的判断力指出了各个不同

的时代问题之所在，在《二十二史札记》的宋代部分，明确提出

了‘宋恩荫之滥一条’，说任 若何时代也不如宋代任子更甚。”

将清人赵翼的“宋恩荫之滥”条与章如愚的“宋朝资荫之滥”一

条作比较，与其说是赵翼出色的判断力，倒不如说是他继承了前

人的看法，甚至是宋人提出的几乎完全相同的条目，并引述部分

史实自圆别人的说法而已。

宋初果真如章如愚所言，完全没有荫补制度吗？宋太祖赵匡

刚开国时，便已有官员荫补制度，“太祖受禅，文武五品以上

皆得荫子弟。” 即赵氏夺取后周政权后，就规定文武官员五品

以上均可荫补子弟为官，似为笼络各级官员的重要手段之一。其

后不久，“初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登朝尝历两任，

然后得请。” 据李焘的记载，此规定是乾德元年颁布实施的。

也就是说，六品以上台省官、五品以上诸司官员均可在第二任以

后提出申请，荫补其亲属为官。在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

原来的文武五品以上可以荫补的规定加以调整，变为文官六品、

武官五品，这就意味着文官荫补的官品资格有所降低，因而文官

荫补的范围便大大放宽了。二是规定了荫补子弟的时间，即必须

①梅原郁：《宋代官僚制度研究）第五章。

《长编》卷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壬戌。

《宋史）卷 《选举志》。

《长编）卷 乾德元年六月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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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两任差遣，方能申请荫补。因而，乾德元年的新规定似变得

更加严格了。

事实上，太祖所颁布的荫补法并不是什么新法，无非是沿袭

唐、五代旧制而已，“先是，国家遵旧制，台省六品、诸司五品

以上 这官 就皆得荫补，岁令兵部、礼部试念书精通者中选。”

表明，宋太祖时期的官员荫补法基本上是承袭“旧制”而来，而

旧制当然是指唐、五代之制。据《唐会要》记载，“太庙斋郎，

准开元元年九月敕，取五品以上子孙、六品清资常参官子补

即唐代五品以上官员子孙、六品清资官充。” 之子均可荫补为

太庙斋郎。五代时期，后晋天福三年，有官员上书朝廷说：“臣

又闻司封令式，内外臣僚官阶及五品以上者，即与封妻荫子，固

不分于清浊，但只言其品秩。⋯⋯伏乞自今应诸官及五品以上

者，即依旧制施行，应三署清望官及六品已上，便与封荫。清浊

既异，品秩宜升，仍下有司，议为恒式，从之。” 若将唐、五

代制度与宋太祖乾德荫补条令作一比较，便可一目了然，二者如

出一辙。也就是说，宋初的荫补制度基本上是沿袭唐代以来的制

度，并非没有明确而固定的制度，可知章氏之见是大成问题的。

宋初荫补制度的重要内容，即宋人津津乐道的裁减荫补人数

的措施，“乾德元年，诏减 这一年每岁奏补千牛、斋郎之额。”

六月，宋太祖颁布诏令，“诏兵部、礼部每岁所补千牛、进马，

太庙、郊社斋郎。旧千牛左、右仗十二员，各令减二员，斋郎每

岁以十五员为额，取年貌合格、念书精熟者，复试不如所奏，主

不少人将这一诏令视为宋初裁减司坐之。” 荫补人数的具体措

（宋会 之要）职官

《唐会要》卷 （尚书省诸司》。

《旧③ 五代史 （职官志》。》卷

（选举考④ 《文献通考》卷 》。

《长编》卷⑤ 乾德元年六月庚子。

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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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其实是误解。宋初的官员荫补制度大体上是按唐、五代旧制

执行的，在此，减少千牛、进马之数实际上是减少授官之数，即

正式出任官职的人数。在官员荫补制度没有任何变化的前提下，

限制正式任命的荫补官员人数，减少原来每年的授官数量。但所

减的人数并不多，《文献通考》引述止斋陈氏的话说：“唐制，礼

部简试太庙斋郎、郊社斋郎，文资也。兵部简试千牛备身及太子

千牛，武资也。盖文武荫补之制，自后唐天成三年和凝奏斋郎以

三十人为限，同光二年奏千牛左、右仗各六员，岁以十二员为

应该说，这一记载基本上限，至是减之，岁凡补二十五员。”

反映了五代宋初荫补官员入官的实际情况。由此看来，唐、五代

时期的恩荫入官者也并非可以很容易地成为正式官员，荫补只能

说明具有了官员的身份，但能否成为正式官员还得通过考试。五

代后唐天成三年，和凝上奏要求改革恩荫入仕制度时指出，“按

《六典》，所补斋郎，并试两经，取粗通文艺者充，奏补之后，非

久为官，若不达经书，则难通吏理，请自今后，斋郎所投文字

状，并须亲书，仍须念得十卷书者，即得奏补。” 五代时期荫

补之人文化素质较低，故要求他们多念些书，至少要会读十卷书

才能荫补为正式官员，宋初看来也继承了这一制度，每年限制入

官的名额。

事实上，宋初荫补官员入官考试并不严格，且弊端百出。就

在太祖颁布诏令的第二年，即乾德二年，“库部员外郎王贻孙、

《周易》博士奚屿同考试品官子弟，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属其子戬

于屿，戬诵书不通，屿以合格闻，补殿中省进马，俄为人所发，

下御史台按之。九月甲戌朔，屿坐受请求，责乾州司户参军。贻

《文 《选举考》。献通考》卷

（五代会要）卷 《礼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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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庆不知觉，责赞善大夫。” 无疑是顶风作案，宋太祖刚颁布

完诏令，便在考试中出现舞弊行为。无独有偶，乾德五年，再度

在斋郎考试中出现类似情况，“诏尚书礼部所补太庙、郊社斋郎

自今每岁以十五人为额，其荫补人并须年貌合格，试念书精熟，

如经复试引念，不合元敕，其本司官并当贬降。乾德五年九月，

高虞部郎中赵元拱、国子监 延绪坐斋郎念经不实，复试差互，

元拱责授 要而言之，宋太祖仓部员外郎，延绪国子监主簿。”

时期，宋朝官员子弟荫补是有固定制度的，并非都是特恩荫补。

大多数情况下，官员子弟均依据其父祖辈所任官职级别的高低荫

补为官，其基本补官原则基本继承了唐、五代旧制。同时，荫补

人的考试制度也逐渐严格起来，其考试入官和考试程序均有较为

严格的规定。

宋太宗赵光义登上皇帝宝座后，一方面继续执行太祖以来的

荫补制度，同时又另立新制，不断修订宋初以来的各项荫补制

度，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荫补范围不断扩大，恩荫入仕的官员

也越来越多，宋代的各种荫补形式在这一时期也大多确定下来。

首先是确定了各级地方官进奉贺表的法定荫补权。所谓进奉

贺表，即各地地方长官（宋代一般是府、州、军、监行政单位以

上）或其他官员在得知新皇帝即位后，必须马上派人星夜兼程赶

往京城，向朝廷递交恭贺的表奏，其意大概一是表示对新君主的

祝贺，二则是借此以表各地官员的忠心，绝对服从新皇帝的命

令，三是给新皇帝送些当地的土特产。宋太祖时期，即已出现过

上贺表的先例，“太祖皇帝立极之初，西蜀未下，益州三泉县令

间道驰骑斋贺表率先至 下，上大喜，平蜀后，诏令三泉县不隶

州郡，遇贺庆许发表章，直达榻前，至今甲令，每于州、军、监

① （长编）卷 乾德二年九月甲戌。

《宋会要》职 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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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注云，‘三泉县同’是矣”。 此县令的精明和巴结行为深得太

祖欢心，故宋代惟一享有州级长官待遇的县令便是三泉县令了。

宋太宗之前，凡是负责送贺表到京城的人均可得到散官或试官的

头衔，但不能成为正式官员，“国初，假试官乃以恩泽补试，不

理选限。” 宋太宗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夺到的皇位，毕竟有些心

里不踏实，自然更需要得到各地方长官的效忠宣誓。故太平兴国

二年以后，突然提高进奉贺表人的待遇，允许这些人成为正式官

员，从而使进奉贺表人的荫补形式得以确定下来，“太祖受禅，

文武五品以上皆得荫子弟。上即位，诸道、州、府各遣子弟奉方

物来贡，上悉授以试衔及三班。旧制，以恩泽授散试官者，不得

同正官赴选。于是新授试大理评事王怀挺、张擢上言：虽纡朝

命，未有选期，愿赐甄收，许归铨综。三月壬戌朔，诏应授试衔

等人，特定七选赴集，试衔有选，自擢等始也。” 也就是说，

这些进奉贺表的人在此之前本来只授以官衔，而无差遣。《燕翼

诒谋录》的记载似乎说得更清楚，“太宗皇帝即位，牧伯皆遣子

弟奉方物为贺，悉以试七选吏部南曹，赴调，引对，始授以官，

自后假试方得齿仕版矣。” 由此可见，各地方长官都派自己的

亲属为进奉贺表之人，从而获得相应的官职。宋太宗以后，允许

这些进奉人出任官职，并由吏部统一安排职务，从而使进奉贺表

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一奉贺表，便可为官，因而逐渐形成为一种

变相的荫补“，遂为定令”， 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这是宋代各

地方长官享有的一项特权。

宋太宗时期，官员荫补制度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确立了诞节和

① 《挥塵录》卷

《燕翼诒谋录》卷

（ 长③ 编 ）卷 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壬戌。

④ 《燕翼诒谋录》卷

（ 宋 《选举志》。史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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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郊祀大礼官僚荫补子弟的制度。所谓诞节，即是皇帝的生

日，“诞圣节，始于唐明皇，号曰千秋节，又改为天长节。” 此

后历代皇帝的生日便有了一个专门的称谓，如宋太宗生日叫寿宁

节，宋真宗生日称承天节，这一天成为全国性的节日，现在日本

天皇生日全国放假一天，恐怕就是这一制度的再版。正是因为诞

节是全国性的重大庆典，因而官员们也可因此荫补亲属为官，至

道二年，“诏寿宁节赐翰林学士，两省五品、尚书省四品以上一

子出身。先是，近臣因诞节或以疏属求荫补，至是始为限制，非

其子孙及亲兄弟 从这一记载来看，在此之前，多寝而不报。”

应早已存在官员们在诞节时请求荫补亲属为官的现象，主要是一

些高级官僚或皇帝身边的各色官员，而且他们往往将远亲作为荫

补对象，所以宋太宗才下令将诞节荫补作为整齐划一的制度固定

下来。在此所规定的享有荫补权的官员包括两省五品以上、尚书

省四品以上和翰林学士等官员，且荫补不再为授官，而是赐给出

身，但不知所赐为进士出身，还是诸科出身，估计二者兼而有

之，恐怕是根据其父辈官位高低而定。宋太宗此诏一方面是对不

法荫补的限制，即禁止官员远亲荫补为官，只允许官员在诞节时

荫补子孙或亲兄弟，严格禁止其他亲属荫补。由此可见，限制荫

补亲属服属远近的措施自宋太宗以后便逐渐开始出台了。另一方

面，宋太宗又将诞节荫补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使之成为固定不

变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员数量越来越多，且诞节每年均

有，因而所荫人数相当多。但诞节荫补一开始似乎只是高级官员

的特权，宋太宗至道二年以后成为固定的模式，只要官品符合标

准，便可享有子 选举志》记弟得出身的荫补。此外，据《宋史

① （云麓漫抄）卷

《长编》卷 至道二年九月甲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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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郊祀大载“，凡诞圣节及三年大祀，皆听奏一人。” 礼官员

们荫补亲属的制度亦是在此时确定的，但此处未说明哪一级官员

享有郊祀荫补待遇。宋人之诸多记载也并未明言郊祀荫补于何时

开始合法化，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代郊祀大礼时允许官员荫补

亲属这一制度至少是确立于太宗时期，此后亦成为法定的荫补制

度。

宋太宗时期扩大荫补的又一表现是允许文武官员在转品的时

候荫补亲属为官。《文献通考》引述止斋陈氏的话说：“太宗淳化

始因改元恩霈，文班中书舍人、武班大将军以上并许荫补，如遇

转品，即许更荫一子，而奏荐之广自此始。” 也就是说，宋太

宗淳化年间改年号时，文官中书舍人、武官大将军以上均可荫补

子孙为官，这似为宋代惟一一次改年号而允许官员享有荫补，中

书舍人在宋代前期依唐制为正五品，大将军为正四品，看来宋太

宗时期官员享有荫补权的级别大概是文官正五品，武官正四品，

似比太祖时期要高些，但这些只是诞节和改元时的特殊荫补，并

不能说明这一时期所有荫补均按这一标准执行。另一方面，太

宗时期还规定官员若是转品，还可以再荫补一子为官，似只是

中书舍人以上官员，此制并非太宗之发明，唐、五代时即已有

之。后唐天成三年，和凝建议改革荫补制度的各项规定中有一

，“合使荫官，项是这样 请自今后若遇改官，须是转品，即许

更补一人，明言是长子、次子，仍须不得过三人，其所补斋

郎，五品以上荫太庙斋郎，六品荫郊社斋郎，仍须是嫡子。”

若将和凝所定制度与太宗时期荫补制度相对照，问题便十分

清楚了。宋太宗淳化时期规定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可以荫

《宋史）卷 《选举志》。

《文献通考》卷 《选举考》（《群书考索后集》卷

（五代会要）卷 《礼部》。

①

《官制门》）。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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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一子为官，所谓转品，即是从正五品转正四品，抑或自正四

品转正三品，按唐以来制度，官僚九品均分上下，若转官而不改

品，即从正五品下转为正五品上，若改官，即系正五品转至四

品。事实上，淳化改元荫补是极为特殊之举，而官员转品荫补

子孙则是唐、五代以来旧制，宋太宗只是加以继承而已。但无论

如何，此一诏令颁布后，荫补人数将大为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事实。

宋太宗在扩大荫补的同时，也对官员荫补子弟为官加以规

范，作出某些必要的限制。首先是限制官员子孙担任摄官，从而

直接为官。至道二年，“先是，五品以上官任子，皆摄太祝。上

谓宰相曰：‘膏粱之族，官勋固已荣贵，子孙仕宦者多至四五人，

每覃庆，中书皆授摄官，未几即补正员，不十数年遂通闺籍，此

甚弊政，亟宜革之。’乙未，诏自今止赐同学究出身，依例赴选

集。” 关于这一史实，《宋史》所记略有不同，“先是，任子得

摄太祝、奉礼，未几即补正员”， 似官员荫补亲属亦可担任摄

太祝和奉礼郎职务。由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宋太宗时期官员荫补

制度基本上遵循太祖时期的既定路线，官员五品以上均可享有荫

补权。而且，在此之前，五品以上官员荫补子孙多授以摄太常寺

太祝或摄太常寺奉礼郎官职，其后不久便可成为正式的太祝、奉

礼郎（正九品京官），显然极不合理，同时，宋太宗已经清楚地

意识到：官员子弟荫补入官者已经相当多，加之升迁也快，于是

规定此后五品以上官僚荫补子孙只赐给同学究出身，受荫人得到

出身，仅仅意味着拥有了官员的身份，但要正式成为官僚，还得

由吏部作出决定，即必须“依例赴选集”。而此前官员子弟可以

直接成为摄官，进而成为正式官员，甚至是京官，有些官员甚至

① 至道二年四月《长编》卷 乙未。

《宋史》卷 《选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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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气白赖地向朝廷要求自己的子孙为摄官，其目的无非是想让自

己的子孙尽快得到高官厚禄，“国初，五品以上任子，有陈乞摄

太祝者，虽班初品选人下，然不一、二年，经营巧求，即同正

员，是与侍从奏补无以异也。”自宋太宗下令禁止官员子弟荫补

摄官后，“自后京、选判然 由此可见，，巧求者无所容其奸。”

宋初官员荫补制度中尚存在相当多的漏洞，荫补制度本身并不完

善，从而使一些官员有机可乘，捞了不少好处。宋太宗至道二年

诏令所限制的大概是五品以上有荫补权的官员子弟的荫补，似乎

并不包括侍从以上的高级官员，其旨意在严格区分官员品级，按

照不同的等级而享有不同的荫补，侍从以下官员子弟自此诏令颁

布后，只能得到出身，成为选人，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往上晋升，

因而官员子弟要成为京官已越来越难。因此，才出现了“京、选

判然”的现象。同时，这一资料也表明，宋太宗时期，侍从官的

子孙可以荫补为九品京官，所谓侍从官，按照宋人的解释，“翰

林学士、给事中、六尚书及侍郎是也。又中书舍人、左右史以次

谓之小侍从，又在外带诸阁学士、待制者，谓之在外侍从。”

宋初的情况与上述所记应该有所区别，但宋初侍从官子孙荫补时

可以获得级别较高的官职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宋太宗至道二年

后，将高级官员与中级官员荫补亲属的级别加以限定，从制度上

保障了高级官僚的荫补特权，同时也限制了中级官员子弟荫补中

的诸多弊端，从而表明，宋代官员荫补制度正在不断健全之中。

与此同时，宋太宗时期还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子弟

的荫补作出了相应规定，太宗即位之初，由于立脚未稳，所以必

须对当朝宰相加以笼络，太平兴国元年，“以供奉官薛惟吉为右

千牛卫将军，沈继宗及乡贡进士卢雍并为水部员外郎。雍，多逊

《燕翼诒谋录》卷

《朝野类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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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起家授官即与继宗同。多逊时方宠幸，上特命之，非旧典

云。” 由于宰相卢多逊当时十分得宠，故其子一荫补便得到水

部员外郎官职，是级别甚高的官员，其后，这一特殊授官先例被

视为惯例，宰相之子一荫补便为员外郎。至端拱年间，吕蒙正为

宰相，“先是，卢多逊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员外郎，后遂

以为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释褐止授九品京官，

况天下才能，老于岩穴，不沾寸禄者多矣。今臣男始离襁褓，膺

此宠命，恐罹阴遣，乞以臣释褐时官补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

品京官，遂为定制。” 员外郎为正七品官，确如宰相吕蒙正所

言，他自己太平兴国二年考中状元时，才得到九品京官，而宰相

之子荫补官职却远远超过了状元授官，的确很不合理，所以他要

求太宗允许其子降低荫补标准，由于吕蒙正以身作则，态度恳

切，故其子“止授将 此后，作监 ，因以为著例，至今不易。”

宰相之子荫补为九品京官，成为固定制度。宋太宗时期对五品以

上官员及宰相子孙荫补的调整表面上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件事情，

但若将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似乎并不是孤立的两个事件，而

是宋太宗要降低官员荫补子弟入官级别的相关联的措施。自此以

后，各级官员按其不同级别享有相应荫补待遇的制度逐渐固定下

来，成为定制，这也是宋太宗时期限制官员子弟荫补的重要手

段。

在此，有必要对章如愚在《群书考索》中所得出的结论加以

辨析，章氏举出了宰相赵普子弟的荫补实例，并以为宋初多为特

恩荫补，而没有固定的荫补之法。如前所述，宋初以来确实存在

官员荫补制度，尽管还不是十分严密，且多为继承唐、五代旧制

① （长编）卷

② （宋史）卷

③ 《长编》卷

太平兴国元年十一月乙亥。

（吕蒙正传》。

端拱元年闰五月己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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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宋朝开国以后，官员荫补法中，似尚存在官员自身必须提

出荫补子弟的申请或要求，然后根据其级别予以其亲属相应的官

职或出身头衔，“恭维艺祖初定任子之法，台省六品、诸司五品，

必尝登朝历两任，然后得请，不请则不补矣 也就是说，规。”

定品级范围内的官员拥有荫补亲属的权力，但如不申请，则不能

得到荫补，赵普的情况恰恰是后者，属于未提出申请的，宋太宗

端拱二年，“以襄州衙内都虞候赵承煦为六宅使，承煦，普次子

也，普再入相，未始为 故自宥密升宰辅，出求官，上特命之

在此，问题已经很清楚入三十年，未始为其亲属求恩泽者。”

了。赵普之子之所以由太宗特命为官，其原因是他本人没有提出

过荫补要求，这大概与赵普在宋初的特殊地位有着密切关系。设

若赵普提出荫补子弟的申请，恐怕便不会出现这种特恩荫补了。

从后来的一些事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宋初官员荫补子孙时必须事

先提出申请，兹举一例为证，宋真宗时期，著名政治家田锡在其

文集中便有这样的申请书：“右伏念忠于国莫先于至公，孝于家

莫重于继世，臣去年因逢圣节，辄露私，诚以《六典》素有明

文，五品得用资荫，遂上言长男幼能写字，长好读书，随臣出入

宫，见臣日夕莅事，颇知畏慎，稍识公方，虽文学之间，未能应

举，而恭谨之性足以于家，臣以年齿已衰，生涯未有，除俸禄充

给之外，无田园终老可归，虑一旦云亡，卜葬无地，一家私属，

失所可忧，遂拜封章，与长男希求人仕，及经旬月，闻正郎无例

该恩，然臣男庆远自来与臣写所奏封章，与臣写所进文字，年已

成立，性亦恭勤，欲及臣未死之时，聊慰臣有后之意，望不候圣

节，不俟郊祀，乞陛下垂特达恩，遂微臣恳求之情，况臣年六十

① 《文献通考》卷 《选举考》。

《长编》卷 端拱元年闰五月己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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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锡所提交的申有三，余七年当已致仕。⋯⋯” 请书尽管不是

在圣节、郊祀大礼之时，但这一奏章中饱含亲情爱意，同时言明

其子有何特长，希望得到荫补，等等，这是宋代相当典型的荫补

申请书，此后宋人文集中保留下来大量与田锡奏章类似的资料，

真宗时期著名文学家杨亿《武夷新集》卷 中有《南郊奏舅

状》，同卷中尚有《承天节奏亲弟化状》，卷 中有《承天节奏

亲弟俅状》，等等，又如宋祁《景文集》卷 中有《代南郊乞侄

男恩泽表》，等等，不一而足。这类陈请荫补亲属的表章似自宋

神宗之后的宋人文集中才基本上消失了，而在宋仁宗之前，数量

相当多，这大概与宋代官员荫补制度的健全有直接关系，随着宋

代官员荫补亲属制度的不断健全，官员荫补亲属被视为自然而然

之事，而且，哪级官员享有何种荫补，均有明确而具体的法律条

文，没有必要再提交申请了。由此表明，宋初以来官员荫补亲属

是要提出申请的，否则不能荫补。因此，宋朝开国后，官员荫补

亲属是存在制度的，并非毫无章法，随意而补。

第二节　　宋真宗朝官员荫补的扩大

宋真宗以后，宋代官员荫补进一步扩大，同时，与荫补相关

的众多制度亦相继出台。因此，可以说，真宗时期是宋代官员荫

补制度的成型期。

宋真宗时期，进一步下令限制了官员荫补的亲属关系，这种

限制自宋太宗时已逐渐开始出现。咸平五年，“诏：自来臣僚奏

异姓亲及门客，或除簿、尉，赐出身，自今并罢之，止许奏同姓

亲，如当除簿、尉，授试寺、监主簿，已有官不得求迁”。 由

① 《奏荫长男庆远《咸平集》卷 》。

《长编》卷 咸平五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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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宋代官员可以荫补异性亲属或门客为官，或荫补为簿、

尉，或赐给出身头衔，至此，这种荫补被限制，但这一限制措施

似乎只是针对普通官员的，而宰相等高级官员依然享有荫补异姓

及门客的特权。而且规定官员只能荫补同姓亲，同姓亲的授官标

准也有了新规定，受荫人若以前除授簿、尉，此后只授试寺、监

主簿，已有官职的受荫人不得因荫补晋升官阶。至景德二年，宋

真宗再次下诏严格禁止官员奏补非族姓的亲属，“诏中外群臣，

郊祀及承天节，非亲的族属，不得奏荐”， 天禧二年进一步规

定，“诏文武官自今承天节除子孙外，自余宗属已食禄者，不得

上述禁令可奏荐”。 以说是对宋代官员荫补亲属关系的很大限

制，比宋初严格多了，“国初，奏荐之制甚宽，不拘服属远

近”。 也就是说，宋初官员荫补基本上没有相应的亲属关系的

限制，此后对官员荫补的亲属关系的限制越来越严，而这些限制

措施自太宗、真宗时代便逐渐开始出台了，表明对各级官员荫补

非直系亲属的限制逐渐严格起来。

宋真宗时期，官员荫补的不断扩大似在大中祥符年间开始的

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等一系列活动之后，大大突破了宋初以来的

各项规定，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各路行政官员荫补亲属为官的制度

得以固定下来。宋真宗首先对各路转运使荫补亲属的制度加以整

顿，在天禧年间以前，各路转运使赴任之前向皇帝辞行时可以荫

补亲属一人为官，天禧以后规定只有四川、广南、福建三路转运

使享有此荫补权，其余各路转运使必须第二任以后方能申请荫

补，“初，转运使辞日，许奏一人，天禧后，惟川、广、福建者

（ 长 编 ）卷 景德二年十月癸巳。

（ 长 编 ）卷 天禧二年十二月丁酉。

（燕翼诒谋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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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余路再任始得奏。” 其次，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以后，各

路提点刑狱官的荫补权得以固定下来。“诏提点刑狱朝臣、使臣

不限品秩及诸班、诸军都虞侯并与 这就表明，凡担一子恩。”

任提点刑狱官职，不论是文臣，还是武官，也不论官品高低，均

可荫补一子为官。其后，进一步放宽了各路地方官荫补亲属的范

围，大中祥符二年，“诏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朝臣、使臣

许荫子，愿荫弟、侄、孙者，从其请。” 也就是说，原来转运

使、提点刑狱等地方长官只能荫补其子为官，此后可以荫补弟、

侄、孙等亲属为官，实际上是大大放宽了荫补亲属的标准。而

且，在此之前的记载中似并未提到转运副使亦可以荫补亲属为

官。据《宋史》记载，“内诸司使、副授边任官者，陛辞时许奏

子”。 也就是说，同文官地方长官一样，边境地区州、军的武

官在向皇帝辞行时也可以荫补一子为官。但宋真宗时期开始有官

员提出了对这一制度加以改革的建议，“诏诸司使、副任缘边部

署、知州、铃辖、巡检等，入辞日，求补荫子侄，远近之际，恩

典不均，宜令枢密院差定条例。” 由此可见，同各路转运使一

样，凡诸司使、副使担任边境地区部署、知州、铃辖、巡检等

官，在向皇帝辞行时可以荫补亲属一人为官，这可能与武臣出生

入死、保家卫国的危险职务有关，而且，只有边境地区的武官享

有此特权，内地武官似没有赴任荫补权。据史书记载，宋真宗景

德三年。“东上閤门使、忠州刺史曹利用等，以承天节各乞奏补

其子，枢密院言，诸司使、副非遇郊祀，皆无此例，遂罢之。”

《宋史》卷 （选举志》。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甲（长编）卷 辰。

（长编）卷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丙戌。

（宋史）卷 （选举志》。

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丙寅。《长编》卷

《长编》卷 景德三年十二月丙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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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诸司使、副使只有郊祀大礼时方能荫补子孙为官，而

担任边境地区职务的武官却是例外，他们不仅可以享有郊祀荫

补，还可以在赴任之前向朝廷要求荫补亲属。只是宋真宗时期，

有官员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边境尚有远近的差别，不能一概而

论，而应当加以区别对待，并要求枢密院对此制定更合理可行的

制度。

好大喜功的宋真宗举行盛大的东封西祀活动，其间各地方行

政长官也因此而得到了荫补亲属的绝好机会。大中祥符二年，

“诏诸路转运使、知州军缘东封遣亲属、牙校奉贡至泰山者，并

与迁转，未有官者，令学士院试艺，授试秩、出身。” 也就是

说，各路转运使、知州、知军等行政长官凡是派遣亲属或亲信到

泰山上贡者，均可以得到荫补奖赏，被派遣之人若有官，可以升

官，若无官则可授以官职，要么授试秩官，要么赐给出身。大中

祥符四年，“诏诸路、州、府遣亲属奉方物诣汾阴者，送学士院

量试本业，授试秩、斋郎，不就试者补三班借职，如东封例。”

宋真宗东封西祀之际，各地方州以上行政长官均派遣亲属到仪式

现场，这些亲属均可得到荫补，授官标准完全相同，凡参加学士

院组织的走过场式的考试者，授官为试秩或斋郎，未参加者授三

班借职。当然，东封西祀毕竟只是临时性的庆典，百年不遇，并

非固定的荫补制度，所以各地方官所得到的荫补亦是意外的收

获，颇似皇帝登基荫补。但无论怎么说，宋真宗时期，各级地方

官能享有的荫补特权逐渐形成惯例，成为固定的制度，从而使宋

代官员荫补范围大为扩大。同时，真宗之前似多以官品确定荫

补，而此时却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即以差遣来决定荫补，如提

点刑狱官不论其官位高低，凡担任此职，即可荫补子孙，这是值

（ 长 编 ）卷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己巳。

《长编》卷 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己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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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注意的现象。

除各级地方官员而外，宋真宗时期对中央各级官员荫补亲

属的制度亦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其基本趋向也是荫补范围不

断扩大，首先，宋真宗时期，分司官获得了荫补权，宋初以

来所谓分司官，即为责降官，官员因犯罪或其他过失而成为分

司官。天禧三年，“诏西京分司官、太府卿裴庄，职方郎中韩

昌龄将来郊祀各许奏荫一子。时庄等上封陈乞，中书言：分司

自宋真宗开了这一官无此例，上闵其年高，特有是命。” 先

例以后，便相沿成习，但似乎只有西京洛阳地区的分司官享

有这一荫补待遇，据《宋史》记载，“特许西京分司官郊祀奏

荫一子。自是分务西洛者得以为例，南京则否。” 也就是说，

南京应天府的分司官不能享受郊祀荫补，此为针对西京的特殊政

策。

其次，郎中、带职员外郎荫补子孙的制度在宋真宗时期得以

确定下来，大中祥符四年，“诏郎中及带职员外郎已上，遇汾阴

赦，乞保任其子，并依例施行。” 由此看来，在此之前，郎中、

带职员外郎似已有保任其子为官的先例，但并非固定的制度，大

概属于特许，真宗祭祀汾阴后，允许他们按照惯例荫补其子，尽

管仍然是举国大庆时的特殊荫补，但此后这两类官员荫补子孙逐

渐合法化。按照太祖、太宗朝的规定，文官六品以上方能享有荫

补，员外郎系七品，显然不够荫补级别，当然，带职则另当别

论。

再次，宋真宗时期还开了员外郎死后荫补其子为官的先例，

大中祥符二年，“录故度支员外郎、知磁州何邴子知崇为太庙斋

《长编》卷 天禧三年十月庚子。

《宋史》卷 《选举志》。

《长编》卷 大中祥符四年五月壬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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